
臺南市活動中心借用場地繳費方式未盡便利，審計機關促請改善，已

提供線上繳費服務，強化政府數位服務效能 

臺南市政府民政局（下稱民政局）為提供活動中心線上借用場地

等資訊，建置「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入口網站」，經審計部臺南市審

計處查核發現，網站提供線上申請借用場地，尚須至區公所臨櫃繳費，

繳費方式未臻便利，經函請研謀改善，已提供線上繳費服務，強化政

府數位服務效能。 

審計處指出，民政局為活化與永續經營公共設施，提供活動中心

場地供民眾團體申請借用，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取場地使用費，並建

置「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入口網站」，提供各活動中心之開放時間與

線上借用場地等資訊，提升民眾申請使用之便利性。 

然而，審計處於 112年 11月查核發現，該入口網站僅提供線上場

地借用申請，尚無線上繳費功能，致民眾線上申請經審核同意後，仍

須親自至區公所臨櫃繳費，對多數上班族耗時不便或行動不便者造成

負擔，審計處遂於 113 年 1

月函請民政局檢討改善。 

審計處表示，經追蹤改善

情形，民政局已於 114 年 10

月推出租借活動中心場地線

上繳費功能，民眾租借活動中

心場地，毋須再親自臨櫃辦

理，可線上完成申請與繳費，

提供快捷、舒適及安全便民措施，強化政府數位服務效能。 

 

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場地線上借用 
（擷取自臺南市里社區活動中心入口網站） 


